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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要求，适应盐城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，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区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三级养老服务网络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科学性、合理性和精准性，有效提高养老服务设施土地利用效率，编制《盐城市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。
[bookmark: _Toc135811931][bookmark: OLE_LINK26][bookmark: OLE_LINK27]二、规划范围
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亭湖区、盐都区、大丰区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行政管辖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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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期限为2024-2035年，近期目标年至2030年，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，远期与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期限保持一致。
四、规划对象
养老服务设施，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全日托养以及助餐、助医、助洁、助行、助浴、助急等养老服务的房屋和场所，在本规划中包括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其中，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福利院（养老类）、区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、街道（镇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以及各类养老机构等所使用的设施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、社区（村）养老服务站点等。
五、规划原则
1．需求引领，精准布局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锚定盐城市区常住人口养老核心需求，结合现状情况引导设施向需求集中地区布局，确保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与老龄人口实际需求相契合。
2．因地制宜，城乡统筹
统筹盐城市区养老设施布局，考虑城市、近郊、乡村发展差异，以资源高效利用为导向实行差异化引导。因地制宜配置设施布局，优先向薄弱区域倾斜资源，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。
3．前瞻预留，动态调控
立足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和趋势，结合盐城城镇化、老龄化进程，适度预留设施用地空间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适配老年人口变化趋势，兼顾当前需求与未来长远发展。
4．统筹衔接，资源协同
加强与医疗卫生、教育、交通等相关规划的衔接，推动养老设施与公共资源在空间布局、功能配置上协同，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，提升养老服务体系整体效能，构建一体化服务格局。
六、规划目标
至2030年，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（日托）全覆盖；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在现状基础上有所提升。
至2035年，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（日托）全覆盖；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（日托+全托）全覆盖；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30张。
七、布局策略
1．设施品质优化
以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质量为核心，严格落实国家及江苏省养老设施建设标准，逐步提高市区养老服务床位床均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，确保设施空间适配老年人生活需求。
加大护理型床位供给力度，根据失能老年人数量增长趋势，动态提高护理型床位占比，强化照护服务能力。选取人口密集、基础条件较好的街道（镇），打造集生活照料、医疗护理、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养老设施标杆项目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市区养老设施整体品质提升。
2．空间布局均衡
围绕“就近养老”需求，统筹存量挖潜与增量补充，优化养老服务空间布局。在城市更新、老旧小区改造中，优先预留养老设施空间，通过新建、改建等方式，补充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完善“15分钟养老服务圈”。
针对人口导入量大、养老需求突出的区域，适度增加养老设施配置密度；针对农村及城郊薄弱区域，重点补齐养老设施短板，推动城乡养老服务空间布局均衡，确保老年人便捷获取养老服务。
3．用地高效复合
坚持集约节约用地原则，提升养老设施用地利用效率。对现状存量养老设施，鼓励通过改扩建、功能整合等方式提质扩容，充分盘活现有土地资源，避免闲置浪费。
对新建养老设施用地，全面评估地块交通、配套、环境等实施条件，科学确定用地规模与布局；原则上规划地块容积率不低于2.0，推动养老设施与医疗、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复合布局，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，提升综合服务效能。
4．运营长效稳定
以保障养老设施可持续运营为目标，建立全周期评估与管控机制。对存量养老设施，结合运营现状、服务需求、环境条件等，科学评估运营可行性，对服务能力不足、运营困难的设施，提出关停、改造或功能转型建议，优化资源配置。
对新建养老设施，在规划阶段充分论证实施路径，确保地块落实、资金保障、运营主体到位，保障设施可落地、可运营；同时，注重设施建成后的环境维护与服务质量监管，推动养老设施长期稳定运营，持续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。
八、设施标准
（一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
[bookmark: _GoBack]每个区级行政区原则上至少配置1处失能（失智）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与1处老年护理院，保障区域基础养老服务供给。每个街道（镇）原则上至少配置1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；现状人口密集或未来人口导入量大的街镇，可适当增加配置数量；养老需求较少的街镇，可与相邻街镇统筹合并设置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。
市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养老服务床位数原则上不少于500张，床均建筑面积不低于35平方米/床，床均用地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/床，需独立建设，并预留内部开敞空间。
区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养老服务床位数原则上不少于300张，单个设施一般不宜超过500张床位，床均建筑面积不低于35平方米/床，床均用地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/床。
街道（镇）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养老服务床位数原则上不少于50张，床均建筑面积不低于35平方米/床，床均用地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/床。鼓励镇级养老院结合镇级中心卫生院实际设置养老护理专区，每处医养结合服务床位建议设置20-30张。
社区（村）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以小微型养老机构为主要类型，建设规模控制在20-30床，满足基层就近养老需求。
独立占地的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密度不宜大于30%，场地内建筑以多层为主；新建养老服务设施绿地率不应低于35%，扩建和改建的不应低于30%。
（二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
每个街道（镇）至少配置1处街道（镇）级老年服务中心，作为区域社区养老服务核心载体，统筹整合服务资源，辐射周边社区（村）。每个社区（村）至少配置1处社区级老年服务站或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，满足基层老年人就近获取基础养老服务的需求。
街道（镇）级老年服务中心的养老服务床位数建议设置20-30张，服务半径以1000米为宜，保障服务覆盖效率；鼓励与街道（镇）内政务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结合设置，实现资源共享。社区（村）级老年服务站/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的养老服务床位数原则上不少于10张，服务半径原则上不大于300米，确保老年人步行可达；宜与社区卫生服务站、党群服务中心等非独立占地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合建，集约利用空间。
新建小区与已建成小区均需配置1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，实现全覆盖。新建小区宜按每百户20平方米标准配建养老服务用房；已建成小区按每百户15平方米规模增设，不足部分通过存量空间改造补充。设施需集中设置、独立用房且不可拆分面积计算，优先选址于老年人出行便利、周边医疗、商业配套完善的区域，提供生活照料、文化娱乐、康复护理、精神慰藉等多元化服务。
严格落实用途管制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不得改变用途或擅自拆除，仅限无偿或低偿用于社区养老服务，保障设施长期稳定服务于老年群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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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2035年，盐城市区共规划73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，共设置不少于16375张机构养老服务床位。
[bookmark: _Toc210983514]十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
至2035年，盐城市区共规划1097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其中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702处、日间照料中心3处、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75处、长者幸福食堂288处、幸福助餐小院2处、助老驿站27处。规划期末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覆盖所有社区和行政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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